
附件3：

投影机、教学一体机零配件及维修采购项目报价单

项目名称：投影机、教学一体机零配件及维修采购

项目上限控制价：¥62,400.00
项
号

品名 品牌 主要要求及适用机型
单
位

数
量

单价
（元）

小计
（元）

是否
响应

1 投影机灯泡 原装 EPSON CB-695WI 个 2 

2 显示屏 原装 希沃S86EB一体机 块 9 

3
电源板

原装 希沃S87EB一体机 块 1 

　 合计 ¥0.00 

要求及相关说明：
1.以上货物报价时需要提供分项报价，总价应低于上控价，高于上控价为无效报价。
2.以上货物必须依据本单位场地、教学用途、兼容采购人原有设备等实际要求进行定制，如达不到实际使
用要求，供应商必须进行整改至全部验收合格为止，如有三次验收不合格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
财政监管部门。
3.供应商报出的投标价格已包含配件费和技术服务费，所有配件需提供安装调试服务，不得加收任何其它
费用，并在中标后签订的合同期内按固定中标价格执行。维修时维修配件及项目根据实际情况，数量在此
基础上可能有适当调整，结算时按实际需求数量和单价结算。
4．付款方式：本项目为分批次采购项目，无预付款，采用据实结算方式采购。采购人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向
成交人采购货物，成交人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并验收合格后按采购人要求开具发票，收到发票后，采购人
将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一个季度向成交人支付货款，直至付完合同总金额100%的款项。
5.合同期内，供货商接到维修零配件采购需求后48  小时内送货上门，不管需求量的多少，不得以任何理由
拒绝供货、送货，并提供相应的安装、调试及维护/维修服务。必须认真做好所需维修设备故障鉴定工作，
不得以换代修。维修更换下来的坏件归本单位所有，并按要求交还到指定地点，维修服务单位不能占有或
带走。
6. 对未能履行上述承诺的商家，本单位保留终止与其签订定点采购及维修协议，并追究其相应责任的权
利。
7．特别说明：明秀校区、相思湖校区，均必须提供送货上门服务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加收上门服务费。

报价公司（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时间：  年 月 日


